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5-001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1月12日以

邮件方式发出，董事会于2015年1月1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周国建先生主持，会议在公司董事认真审议，并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达方式对会

议审议事项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15%

股权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250万元受让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

公司15%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关于受让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的公告》详见2015年1月1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5-002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

1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事项概述

1、2015年1月15日，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250万元受让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嘉

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苗木公司” ）15%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苗木公司100%的股

权。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的议

案》，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

住 所：桐乡市梧桐街道绕城路口

法定代表人：闻春仙

注册资本： 2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种种植材料：造林苗、城镇绿化苗、经济林苗、花卉苗的种植、销售。一般经营

项目：鲜花、干花、仿真花、工艺美术品的销售。

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8日

注册地址：桐乡市屠甸镇君匋大道999号桐乡花木城28幢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种苗木：绿化苗木、花卉，经济林苗木：银杏、桂花、柚的种植销售。一般经营

项目：苗木城房屋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园林绿化设计、景观设计

及其工程的施工。

2、标的公司截至 2014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254,638,350.99元，净资产：142,888,618.70元，营业收入：33,944,960.00元，净利润：2,562,373.25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对比

公司名称

交易前股权结构 交易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

元

)

股权比例（

%

） 出资额

(

元

)

股权比例（

%

）

浙江嘉欣丝绸股

份有限公司

127,500,000 85 150,000,000 100

桐乡市新时代花

卉园艺有限公司

22,500,000 15 0 0

4、本次受让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情

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定价原则为按照原始出资价格转让，即按1元/单位注册资本进行转让，价格确定

为人民币2250万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订日期：2015年1月15日

2、股权转让份额与价格：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将持有苗木公司15%股权计2250万元出资额以

22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3、支付方式：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日内以人民币现金形式向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

司支付股权转让金。

4、协议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

公司受让苗木公司的股权，有利于统一公司的经营理念并有效执行 。

2、 存在风险

苗木公司后期可能面临经营、管理等风险，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受让苗木公司部分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苗木公司100%的股权，苗木公司将从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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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5

年1月13日刊登了一次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月14日至2015年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下午3:00至2015年1月15

日下午3:00期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228号）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60,69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5.025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071,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936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5,620,6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895%。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3,783,72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2375%。

3、公司5名董事、1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持续督导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

表陈浩先生、施徐红女士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费大可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的

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一）。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一）。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二）。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二）。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59,913,320 99.8611% 778,780 0.1389% 0 0.0000%

1

、现场表决

465,071,485 82.9460% 0 0.0000% 0 0.0000%

2

、网络投票

94,841,835 16.9151% 778,780 0.1389% 0.0000%

二、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53,004,943 98.5520% 778,780 1.4480% 0 0.000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费大可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本公告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5-005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 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17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2014年12月18日、2014年12月24日、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1月7日和2015年1月9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4-032）、《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临2014-034）、《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4-038）、《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01）和《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002）。

目前，该重大事项还在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鉴于上述情况，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月16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5-006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

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1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9号广电运通行政楼2楼1206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赵友永先生；

（六）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2014年12月30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七）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90,106,892股，占公司

总股份896,684,767股的54.6577%。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0人，代表股份490,106,3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657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1%。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了会议，公司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赵友永、杨海洲、叶子瑜、曾文、罗

攀峰、任斌6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与会股东同

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

1.1

选举赵友永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议案

1.2

选举杨海洲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议案

1.3

选举叶子瑜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0,108,192 100.0003% 18,267,958 100.0071%

通过

议案

1.4

选举曾 文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议案

1.5

选举罗攀峰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议案

1.6

选举任 斌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后无异议。会议采用累积投票的方

式，经对各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刘佩莲、张宗贵、杨闰3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与会股东同意

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

2.1

选举刘佩莲女士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议案

2.2

选举张宗贵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490,107,292 100.0001% 18,267,058 100.0022%

通过

议案

2.3

选举杨 闰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祝立新、杨永明2人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与会股东同意

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

3.1

选举祝立新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86,281,901 99.2196% 14,441,667 79.0603%

通过

议案

3.2

选举杨永明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90,106,392 99.9999% 18,266,158 99.9973%

通过

以上2位非职工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冯丰穗女士（公司2015年1月12日第三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推荐）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公司未有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监事，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任职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许丽华律师和黄菊律师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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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月15日

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9号广电运通科学城产业园行政楼2楼12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

由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月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赵友永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讨论，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友永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刘佩莲女士、杨闰女士及公司非独立董事赵友永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其中刘佩莲女士（会计专业人士）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审计委员会工作，任期均为三年。

公司审计部为审计委员会秘书机构，审计部负责人为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秘书，负责办理审计委

员会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张宗贵先生、刘佩莲女士、杨闰女士及公司非独立董事叶子瑜先生、曾文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宗贵先生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提名委员会工作，任期均为三

年。

公司证券部为提名委员会秘书机构，证券部负责人为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秘书，负责办理提名委

员会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赵友永先生及公司独立董事刘佩莲女士、张宗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赵友永先生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任期均为三年。

公司人力资源部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秘书机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为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秘书，负责办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叶子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罗攀峰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陈振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束 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陈建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李叶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魏 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继续聘任蒋春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7位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均为三年。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蒋春晨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即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任斌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联系电话：020-82188517；

传 真：020-82188517；

E� -� mail：securities@grgbanking.com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王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联系电话：020-62878900

传真：020-82188517

E� -� mail：securities@grgbanking.com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邝建洲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6日

附件：简历

1、叶子瑜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国营750厂技术工艺科助理工

程师，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拓展部经理、总工程师，广州科苑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广州无线电集团军工通讯总公司总工程师，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汇通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龙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

司、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广电运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广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安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叶子瑜先生为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6,989,306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罗攀峰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本公司系统集成部经理、金融市场部经理、

市场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运

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广电运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罗攀峰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3、陈振光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国营750厂收录机分厂技术员，海

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军工通讯总公司工程师、中心实验室主任，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穗通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振光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5,244,021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4、束萌先生，中国国籍，1954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安徽凤阳县化肥厂电工，淮南矿业

学院教师，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副科长、副处长、处长，北京龙翔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广

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广电银通

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广电

运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束萌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416,672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5、陈建良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广州无线电厂电视机分厂结构设

计师、设计室主任和采购部经理，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结构设计部经理、物料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广电运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广电银通安保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陈建良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655,079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6、李叶东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合肥天鹅空调器科技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东莞大同机械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顺德科达自动化有限公司项目主管，广州神通电信科技有限公司工

程师，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硬件工程师、硬件开发部模块组主任、海外客户服务部副经理、经理、

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叶东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100,446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7、魏东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本公司工业设计部工程师、工业设计部取款

机芯组主任、上海研发中心经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制造中心生产总监、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魏东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8、蒋春晨先生，中国国籍，1964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曾任

江西电视机厂主办会计，赣新电视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吉安分公司会计师，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审计师，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财务

总监，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安保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广电运通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市力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广州市广百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龙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监事。

蒋春晨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现持有本公司376,800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

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9、任斌女士，中国国籍，1970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曾任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

任斌女士为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10、王英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曾任广东晨瑞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理；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

王英女士已于2008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规定，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11、邝建洲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电子一厂财务主

管，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广电运通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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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月15日

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9号广电运通科学城产业园行政楼2楼12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

由公司监事会于2015年1月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

名，会议由祝立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讨论，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监事会成员祝立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月16日

附件：简历

祝立新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任广州无线电厂广电部会计，广州无线

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副主任、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审计部部长、总裁助理，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广州广电银通安保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祝立新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持有本公司1,135,284股股份；与公

司董事、监事、拟聘的其他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015年 1月 16 日 星期五

B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5-00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1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并于2015年1月15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9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5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5-00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

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情况概述

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立案受理原告共1303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对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2014年11月15日及2014年12月5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中的

955件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公司向上述955名原告赔偿6041.08万元， 同时负担102.75万元案件受理费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及2014年12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

告》）。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不服，已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虽然上诉期间，判决未有生效，公司无需履行赔偿义务，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

决定对已作出一审判决结果的诉讼案件，根据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计提金额为6143.83万元。

该项计提预计负债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预计负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计提预计负债事项对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影响不超过50%，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预计负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预计负债6143.83万元，作为营业外支出计入2014年财务报表，将直接减少2014年度母公司净

利润6143.83万元，减少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43.83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对已作出一审判决结果的诉讼案件，根据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事项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计提该项预计负债。

五、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预计负债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计提后更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计提预计负债的独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5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5-003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15年1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并于2015年1月15日召开第七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5名监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立案受理原告共1303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对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2014年11月15日及2014年12月5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中的

955件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公司向上述955名原告赔偿6041.08万元， 同时负担102.75万元案件受理费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及2014年12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

告》）。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不服，已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虽然上诉期间，判决未有生效，公司无需履行赔偿义务，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决定对已作出一审判决结果的诉讼案件，根据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计提金额为6143.83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预计负债。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21� � � �股票简称：仰帆控股 编号：2015--002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年 12月 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深专调查通字2014105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如公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

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公司将及时披露

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2015-03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厂MDI一期装置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临2014-29号公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的MDI一期装置已于2014年

11月15日停产检修。

截至本公告日，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的MDI�一期装置停产检修已经结束，恢复正常生产。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5-� 002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

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高科技"）增资30,000万元，增资后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40,500万元。（详见2014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近日，经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子公司奥克斯高科技并完成了注册资本由10,500万元变更为

40,50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变更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5007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5年1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为9人，参加表决的董事为6人，关联董事许晓文先生、鲁尔

兵先生、倪昭华女士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1-9月备考合并财务报告及审阅报告》，同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的审阅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